
 

深圳实验光明明湖学校校园电视台设备采购项目

资格性审查表

采 购 人：深圳实验光明明湖学校 代理机构：中深建安（深圳）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评标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双明大道南侧云智科技园A5栋809（评标室） 评标日期：2026年01月16日

序号
                                                                  投标人
审查内容                              

华耀智远（深圳）技
术有限公司

深圳云视景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鹏众隆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惠如电器有限
公司

1

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其
他组织（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等法人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总公司或者分公
司只允许一家投标，不允许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以分公司名义参与投标的，须提供总公司或具有
独立法人的上一级公司出具的愿为其参与本项目投标的行为以及履约等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加盖总
公司公章的授权函，以及提供总、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 √ √ √

2 本项目不允许非法转包、分包； √ √ √ √

3
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
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 √ √ √

4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
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 √ √ √

5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
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 √ √ √

6
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 √ √ √

7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
购活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
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 √ √ √

8

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不
得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不得由同一单
位或者同一人编制；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
项目政府采购活动（由供应商填写《供应商基本情况表》相关信息）；

√ √ √ √

9 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无。 √ √ √ √

审查结论 
（合格/不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注：每项评审内容，审查通过的打“√”，不通过的打“×”。

采购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审查小组签名： 


